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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本次税改背后的推动力既有贫富差距拉

大、优化国内税收体制的长期考虑，也有

中美贸易摩擦加剧、国内消费持续疲软的

中短期催化，最终目的还是力图进行贫富

调节、增加居民整体可支配收入。 

 修订内容除了起征点的调整，还有按年征

收、扩大 3%-20%累计税率的级距、综合征

税、专项抵扣等诸多亮点。 

 影响来看，对个人税前月薪在 1500-3000

元以及 20000-25000 的收入者减负比例相

对较高，体现了个税改革“提低扩中”的

目的，综合征税“劫富”效果更强。对国

家总体上一年减税约 3200 亿元，占 2017

年财政总收入比重仅为 1.9%，对财政拖累

较小，拉动消费增长 2 个百分点，拉动整

个 GDP1 个百分点左右。 

 
 

http://www.xtk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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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 

自 200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结构性减税”，积极财政政策在减税降费

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最大的动作就是耗时近 4 年的营改增，官方报道的累计减税

规模近 2 万亿元。然而，随着税收征管力度加大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带来的国企税收

大幅提升，导致近年来税收收入增幅超过 GDP 甚至居民收入增长的速度，由此引发“财

政不是真正积极”、“全球税负痛苦指数第二”“假减税”等社会舆论。 

特别是今年下半年以来，美国等减税效果明显，加之贸易战等因素导致的内外交

困局面，居民税负感和企业经营压力愈加明显，学界、业界对大幅减税呼声越来越高。

在此背景下，个税改革方案加速推进，8月 31 日正式表决通过，2019 年 1月 1日起施

行，且新起征点和税率在 10月 1日提前施行，可谓是“顺应民意”。相比历次个税修

正方案，本次税改背后的推动力既有贫富差距拉大、优化国内税收体制的长期考虑，

也有中美贸易摩擦加剧、国内消费持续疲软的中短期催化，最终目的还是力图进行贫

富调节、增加居民整体可支配收入。 

二、内容 

我国个税在 80 年代完成建制后，分别于 93 年、99 年、05 年、07 年、11 年进行

了比较显著的修正（大约为 6 年）。此次修正是基于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综合与

分类相结合”的方向，主要内容是： 

 

 

1．起征点由每月 3500 元上调至 5000元（年度 6万元） 

虽然部分专家提出直接将起征点提高到 8000 元或更高，但本着渐进式改革的思

路，仍将起征点放在 5000元，既是参照以往历次改革的调整原则（略高于当年城镇单

位就业人员平均月工资），又意在对冲专项抵扣带来的大幅减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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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个税起征点参考依据 

 起征点 当年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月工资 

2005 年 800 元至 1600 元 1517 元 

2007 年 1600 元至 2000 元 2060 元 

2011 年 2000 元至 3500 元 3483 元 

2018 年 3500 元至 5000 元 6500 元（按照 2016 年实际数*108%*107%估算） 

 

2．将按月征收个税改为按年征收 

新个税法将按月计算应纳税所得额调整为按年计算。这一修改的本质是对不足起

征水平的个人所得进行了退税。 

比如：某人 1-11 月每个月扣除三险一金后的薪资为 6000元，12 月扣除三险一金

后的薪资为 3000元。按月计算免征额时，1-11 月应纳税所得为每月 1000 元；12月不

纳税；全年应纳税所得额为 11000 元；按年计算免征额时，全年扣除三险一金后的年

收入为 69000元，应纳税所得为 9000元，比按月计算少了 2000元。 

3．扩大 3%-20%累计税率的级距 

此次修正对累计税率没有调整，仍然是 7 级，但对 3%-20%之间的三个级距进行调

整，扩大了低税率的适用范围，使得所有级别收入者均不同程度降低税负。相对于 2011

年将 9 级累进税率简化为 7 级，部分高税率级距降至低档，部分级距调至高档税率，

并非都是利好，此次修正则是所有收入范围的普惠式减税。 

 

表 2：新旧个税累进税率表 

全月应纳税所得额（旧） 全月应纳税所得额（新） 税率% 

<1500 <3000 3 

1500-4500 3000-12000 10 

4500-9000 12000-25000 20 

9000-35000 25000-35000 25 

35000-55000 35000-55000 30 

55000-80000 55000-80000 35 

>80000 >80000 45 

 

4．综合征税 

旧的个人所得税采用分类征税方式，将应税所得分为 11类，实行不同征税办法。

本次税改，将工资薪金所得、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等四项劳

动性所得统一纳入综合征税范围，改变过去个人所得相同税负不同所带来的不公。 

比如：在新个税法之前，工资薪金所得每月扣除 3500 元的费用后按 3%-45%的超

额累进税率征税；劳务报酬所得低于 4000 元的部分，减除 800 元费用，超出 4000 元

的部分，减除 20%的费用，然后按 20%的比例税率征税。因此，对于税前收入均为 5000

元的两人，若 5000元为工资薪金所得，则应纳税额为 1500元，税率为 3%，纳税额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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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元；若 5000元为劳务报酬，那么有 4000元（4000-800+1000*80%）按 20%纳税，纳

税额为 800元。 

5．专项抵扣 

新增赡养老人支出、子女教育支出、继续教育支出、大病医疗支出、住房贷款利

息、住房租金，均涉及到当前居民的基本民生难点，充分考虑纳税人总体收入水平和

家庭生活负担，意味着我国个税体制正在加快借鉴“综合征税”、“多项扣除”的国

际成熟模式。专项附加扣除的范围、标准和实施步骤尚未明确，可能会对专项附加扣

除设置一定限额或定额标准。 

三、影响 

1.个体角度 

从个人角度出发，测算税前月薪 5000-150000 元不等的各个等级收入者，再扣除

个人应交的四金比例 18.5%（包括 8%养老保险、2%医疗保险、0.5%失业保险和 8%住房

公积金），在起征点调整至 5000以及级距扩大的情况下可以少交的个税额度（参见表

3），个税减少最多 2330 元，观察减税比例（个税降低额度与税前工资之比），税前

月薪在 1500-3000 元以及 20000-25000 的收入者减负比例相对较高，体现了个税改革

“提低扩中”的目的。 

 

表 3  新旧个税对比 

税前月收入 扣除五险一金 应税基数（旧） 应缴个税（旧） 应税基数（新） 应缴个税（新） 减税 减税比例 

5000  4075  575  17    0  17  0.35% 

6500  5298  1798  75  298  9  66  1.01% 

8000  6520  3020  197  1520  46  151  1.89% 

10000  8150  4650  375  3150  105  270  2.70% 

15000  12225  8725  1190  7225  513  678  4.52% 

20000  16300  12800  2195  11300  920  1275  6.38% 

25000  20375  16875  3214  15375  1665  1549  6.20% 

30000  24450  20950  4233  19450  2480  1753  5.84% 

35000  28525  25025  5251  23525  3295  1956  5.59% 

40000  32600  29100  6270  27600  4240  2030  5.08% 

45000  36675  33175  7289  31675  5259  2030  4.51% 

50000  40750  37250  8420  35750  6315  2105  4.21% 

60000  48900  45400  10865  43900  8760  2105  3.51% 

70000  57050  53550  13310  52050  11205  2105  3.01% 

80000  65200  61700  16090  60200  13910  2180  2.73% 

100000  81500  78000  21795  76500  19615  2180  2.18% 

150000  122250  118750  39933  117250  37603  2330  1.55% 

注：应缴个税=等于应税基数 X 对应税率—对应税率速算扣除数（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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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新旧个税不同税率速算扣除数 

税率 级距（旧） 速算扣除数（旧） 级距（新） 速算扣除数（新） 

3% <1500 0 <3000 0 

10% 1500-4500 105 3000-12000 210 

20% 4500-9000 555 12000-25000 1410 

25% 9000-35000 1005 25000-35000 2660 

30% 35000-55000 2755 35000-55000 4410 

35% 55000-80000 5505 55000-80000 7160 

45% >80000 13505 >80000 15160 

 

此外，综合征税对具备多处收入来源的个体也会产生较大影响。对于综合所得对

应税率低于 20%的纳税人而言，由于新并入的 3项现行税率都是 20%，纳入综合所得后

反而税率降低。对于工资薪金较高的个体（综合所得税率不低于 20%），并入后的这

三项的边际税率大概率会高于 20%，综合征税“劫富”效果更强。值得注意的是，新

个税法对稿酬收入给予优惠，即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以收入

减除 20%的费用后的余额作为收入额，其中，稿酬所得的收入额按 70%计算。 

2．国家角度 

根据财政部的估算，以基本减除费用标准提高到每月 5000元这一项因素来测算，

修法后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占城镇就业人员的比例将由现在的 44%降至 15%，总体上一

年减税约 3200亿元，占 2017年财政总收入比重仅为 1.9%，对财政拖累较小。 

此外，现实中大多数人都会收到年终奖金，其计税方法依据国税发【2005】9号，

属于一次性取得奖金收入，并且按照修正案也不会因综合计税而合并计算，因此按照

一次性取得奖金的个税计算方法（奖金/12 个月，按照对应综合税率），这部分也应

该被减税；其次，新的个税修正案中提出抵扣内容，由于具体细则未公布，无法进行

模拟测算，但毫无疑问，一旦执行，居民的工资收入要先行进行抵扣后纳税，那么应

纳税额度将进一步下降。因此，最终全社会减税幅度或将达到 4000亿元以上。 

3．消费角度 

今年以来，经济前景不明叠加房地产消费挤压下，社融消费增速下滑已成为不争

的事实，个税改革实施对于提振消费无疑是重大利好。按照 2018年上半年城镇居民边

际消费率 56.2%计算，此次个税改革带来的 4000 亿元减税，有望带来约 2200 亿元的

消费支出。若考虑乘数效应，4000 亿元减税收入有望带来最终消费支出超过 8000 亿

元。以 40 万亿社零总额估计，拉动消费增长 2 个百分点，拉动整个 GDP1 个百分点左

右。 

四、展望 

1．严征管下的实际减税效果 

近期，有两个新闻引发了对减税实际效果的讨论，一是 2019年起社保费将交由税

务部门统一征收，以解决漏缴、少缴社保问题；二是传闻中的创投基金的实际税率标

准将从 20%提升至 35%，税负增加七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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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看来，如果严格实施起来，势必会增加特定群体和行业的税负，由此产生虚

假减税的舆论假象。 

但从本质上，两者都应从严格税负、严格征管的角度来看待，前者是某些企业没

有按照实际工资缴纳社保费，而是按照最低工资标准，是一种明显违法的偷费漏费；

后者不管是 2000年的财税 91号文，还是 2008 年的财税 159号文，都没有明确可以按

照 20%的标准征收，只是地方政府的一项“自主创新”。这与营改增后，许多企业反

映实际税负上升是一样的，因为征管措施变严了，税收跑冒滴变少了。 

因此，从依法治国、依法治税的要求来看，上述两个做法本身没有错，只是在目

前经济企业压力加大的情况下，需综合考虑企业成本和行业发展等实际情况，综合研

判、审慎推进。 

2．关于专项附加抵扣的实施 

通过专项附加扣除体现税收的地区差异。各地由于经济发展状况不同，居民收入、

生活成本差别较大。以往国内个税实行同一标准，税率、起征点、税目都保持一致。

这种只考虑收入端、不考虑支出端的征税方式，使得东部沿海地区居民的税负压力较

大。本次修正案虽然各地起征点仍然一致，但专项附加项的扣除标准可以因地制宜，

推测可能不同地区设定不同的抵扣限额。 

具体实施极其复杂。由于教育、医疗、住房是密切关系民生的大项，专项减免受

到居民的广泛关注。如何既平衡各方税负，又考虑个人负担差异，对制度设计提出了

很高要求。专项抵扣理论上需要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纳税，但由于我国尚未建立家庭联

合征收制度，只能通过采取在夫妻一方扣除的方法，无疑加大了征管难度（家庭关系

确立、在夫妻哪一方扣除等问题）。 

个税本质上是调节贫富差距的工具，而不是刺激经济的利器。据此专项抵扣可能

有以下一些约束：1）子女教育可能只涵盖义务教育，比如按子女人数定额扣除，继续

教育大概率先从学历教育开始试点，设置抵扣限额；2）对于大病医疗的抵扣，需要配

合出台大病认定范围、对应抵扣限额清单；3）住房贷款利息的抵扣本质上是为减轻居

民生活压力，绝不会使之变成房地产投机的漏洞，因此房贷利息不可能全部抵扣，预

计后续各城市也会因策施策，设立房贷利息的抵扣门槛，门槛依据可能是首套房（二

套改善房的第一套贷款已还清）、不同城市的房价、居民工资收入情况等。 

3．关于未来税收改革 

房产税立法进度可能会加快。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关于财税改革的表述主要包括增

值税、消费税、个税、房产税、资源税、环保税和监管体系七个方面。时至今日，这

七项中仅有房产税尚未有实质性推进。考虑到《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

问题的决定》提出改革的时间节点是 2020年，房产税推出时点临近。此外，中国税制

改革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提高直接税比重（目前间接税占比 70%），个税和房产税都

隶属于直接税，个税修正总体是减税，与提高直接税比例的目标相悖，将倒逼房产税

的推出。 

增值税大概率三档并两档。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将“改革完善增值税，按照

三档并两档方向调整税率水平，重点降低制造业、交通运输等行业税率，提高小规模

纳税人年销售额标准”。由于增值税是第一大税种，牵一发而动全身，大规模减税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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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导致赤字率突破上限，建议将 17%、11%两档税级合并，改为将 17%、11%、6%三档改

为 13%、6%二档，预计减税额在 2800-3800亿元左右，确保财政赤字率不超过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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